
國立政治大學任免遷調-職員外補標準作業 

項目編號 5-5 

項目名稱 任免遷調-職員外補標準作業 

承辦單位 人事室 

作業程序

說明 

一、出缺單位簽陳校長核定由他機關人員外補，辦理公開徵才： 

   （一）出缺單位簽陳校長核定遴用非本機關人員，並擬具甄選資

      格條件。 

（二）職缺公告：將職缺之機關名稱、職稱、職系、職等、辦公

      地點、報名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等資料於報刊或網路公告 3

      日以上。 

（三）除正取名額外，若欲增列候補名額者，其名額及期間應同

      時於公告內載明。 

二、造列名冊、組成甄選小組辦理公開甄選： 

（一）人事室依規定審查應徵者資格，並確認人事資料，繕造符

      合資格人員及不符合資格人員名冊。 

（二）成立甄選小組，以面試、業務測驗方式辦理公開甄選，統

      計甄試成績。 

三、提職員甄審委員會審查： 

（一）參加甄試人員名冊及成績總表，簽陳校長提職員甄審委員

      會甄審。 

（二）職員甄審委員會過半數出席始得開會，必要時得通知用人

      單位主管列席說明。 

（三）職員甄審委員會審查資格並排定積分最高前 3名。 

四、由校長圈定進用，人事室辦理商調作業： 

（一）甄審結果簽陳校長圈定進用，除正取名額外，得增列候補

      名額，其名額不得逾職缺數 2倍，候補期間為 3個月，自

      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。 

（二）發商調函請擬任人員服務機關同意。 

五、人事室發布派令、報送審定： 

（一）配合擬任人員服務機關同意過調時間發布人事命令。 

（二）於擬任人員到任 3個月內辦理銓敘部送審或動態登記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出缺單位簽陳校長核定遴用非本機關人員，人事室將職缺之機關

    名稱、職稱、職系、職等、辦公地點、報名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

    等資料於報刊或網路公告 3 日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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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事室依規定審查應徵者資格，並確認人事資料、造列名冊，

成立甄選小組，辦理公開甄選。 

三、參加甄試人員名冊及成績總表，簽陳校長提職員甄審委員會甄

審。 

四、職員甄審委員會審查、排定積分最高前 3 名，甄審結果簽陳校

長圈定進用。 

五、函請擬任人員服務機關同意，並配合同意過調時間發布人事命

令。 

六、於陞任人員到任 3個月內辦理銓敘部送審或動態登記。 

法令依據 一、公務人員陞遷法 

二、公務人員陞遷法施行細則 

三、各校行政人員進用及陞遷甄審作業要點 

使用表單 一、應徵人員名冊 

二、甄試成績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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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政治大學任免遷調-職員內陞標準作業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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